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埃科光

电”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969号文同意注册。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

证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http://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证券

日报网，http://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http://www.

jjck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采用公开发行新股的方式， 公开发行新股1,

7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

本次发行价格 （元/

股）

73.33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 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通过招商资管埃科光

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战略配售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且配售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10%。根据每股73.33元的发行价格，前述资管计划共获配

1,363,686股，合计获配金额为99,999,094.38元。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安排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具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的跟投规则实施，实际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00%，即680,000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49,864,400.00元。 招

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发行前每股收益

1.15元（以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86元（以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85.36倍（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3.37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6.74元/股（按经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21.75元/股（按经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和在

上交所开立科创板股票交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购买者除外），中国证监会或上交

所等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124,661.00

发行费用（不含税）

本次发行费用合计11,149.88万元，不含增值税，具体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8,952.25万元；

2、审计费及验资费用：1,189.62�万元;

3、律师费用：490.57�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456.60�万元;

5、发行手续费：60.84万元。

注 1:�本次发行各项费用中均为不包含增值税的金额;

注 2:上述发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

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0.025%，计入发行手续费；

注3：如有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茹 联系电话 0551-63638528

保荐人（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60840820、

010-60840822、

010-60840824

发行人：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2日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埃科光

电”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969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主承

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埃科光电” ，扩位简称为“埃

科光电” ，股票代码为“688610”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

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

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 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73.33元/股，发行数量为1,700.00万股，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40.00万股， 约占本次发

行总规模的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58.9165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15.23%。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81.083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1,033.0835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71.69%；网上发行数量为408.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31%。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1,441.0835万股。

根据《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646.62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144.15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88.9335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1.69%，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

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799.8504万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

发行数量为89.0831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52.150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31%。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5113351%。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7月10

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 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

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上证发〔2023〕33号）（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 ）、投

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证投资” ）跟投；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招商资管埃科光电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埃科光电员工

战配资管计划” ）；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奥特维” ）。

截至2023年7月3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7月

12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

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

股数（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招证投资

参 与 科

创 板 跟

投 的 保

荐 人 相

关 子 公

司

680,000 4.00 49,864,400.00 24

2

埃科光电员工

战配资管计划

发 行 人

的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与 核

心 员 工

参 与 本

次 战 略

配 售 设

立 的 专

项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1,363,686 8.02 99,999,094.38 12

3 奥特维

与 发 行

人 经 营

业 务 具

有 战 略

合 作 关

系 或 长

期 合 作

愿 景 的

大 型 企

业 或 其

下 属 企

业

545,479 3.21 39,999,975.07 12

合计 2,589,165 15.23 189,863,469.45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879,97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57,848,273.4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41,52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7,043,321.57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889,33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51,854,935.55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招商证券包

销， 招商证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641,529股， 包销金额为

47,043,321.57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

发行数量的比例为4.45%，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为3.77%。

2023年7月12日（T+4日），招商证券依据承销保荐协议

将余股包销资金、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资金和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

销股份登记至招商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 系 电 话 ：010-60840820、010-60840822、

010-60840824

发行人：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2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信息披露

202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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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7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3-038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 ）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开展了详尽的现场检查工作。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深

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3】103号）（以下简称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经查，2020年、2021年，公司在确认个别基金相关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时，未反映该

基金当期已向其优先级合伙人分配收益的情况，直至2022年才予以确认，不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此外，公司对个别子公司相关商誉

减值测试参数指标选择不审慎。

上述情况反映公司财务核算存在不规范问题， 影响公司相关年度财务信息披露的准

确性，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相关规

定。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21号）第二十一条、《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深圳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

施，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正，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深圳

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不断

提高履职能力，忠实勤勉、谨慎履职，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

（二）公司应夯实财务核算基础，提升会计核算水平，增强财务人员专业能力，确保会

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规范性，从源头保证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三）公司应高度重视整改工作，对财务核算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或不规范情形进行

全面梳理和改进，严格规范运作。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所提出的问题， 将根据深圳证监局的要求积极

整改，尽快形成整改报告，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将持续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切

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同时，公司将着力夯实财务会计基础，增强财务人员专业能力，

切实提升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水平，杜绝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积极维护公司以及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保障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知悉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23-048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份及第二季度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及季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3年6月份经营情况

6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67.0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2.11%；合同销售面积约94.35万平方

米，比上年同期下降28.59%。

1-6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424.0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4.93%，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约516.65万平

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21.39%。

6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6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6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216,051 247,591

山东 62,816 100,675

天津 57,853 61,199

浙江 50,143 58,834

湖北 32,573 58,247

河南 29,539 51,820

新疆 25,882 26,608

重庆 23,262 39,119

广东 22,964 27,991

江西 22,088 31,146

上海 17,784 14,889

湖南 17,307 24,004

四川 15,734 58,161

云南 15,225 31,393

贵州 13,321 29,696

河北 10,197 15,329

山西 9,294 20,541

安徽 8,178 19,935

陕西 7,196 8,840

其他 12,659 17,477

合计 670,066 943,495

二、公司2023年第二季度销售及竣工情况

省份

二季度销售面积（平方

米）

当年销售面积（平方

米）

二季度竣工面积（平方

米）

当年竣工面积（平方

米）

江苏 692,451 1,450,592 1,435,884 1,888,467

山东 280,411 569,955 407,874 860,898

湖北 212,573 409,423 49,432 49,432

天津 149,531 282,179 416,103 506,156

河南 135,693 280,110 - -

浙江 132,865 209,989 186,259 456,916

重庆 109,594 225,684 299,039 418,451

四川 106,763 200,171 74,148 264,437

云南 104,507 186,415 221,176 221,176

新疆 95,094 180,184 - -

湖南 93,114 221,156 224,905 357,378

江西 93,050 144,286 - -

广东 89,270 223,374 58,732 201,629

河北 55,719 101,144 115,266 261,559

贵州 54,436 84,852 - 117,801

山西 47,873 74,458 153,086 153,086

上海 44,773 51,748 185 140,498

安徽 43,250 90,581 135,476 405,373

广西 39,465 67,334 14,715 159,062

陕西 30,148 60,590 - -

宁夏 8,893 9,062 21,159 47,985

其他 29,169 43,178 142,743 144,813

合计 2,648,642 5,166,465 3,956,182 6,655,117

三、公司2023年1-6月房地产出租情况

出租物业数量

年度累计租金收入

（元）

省份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可供出租

面积（平方

米）

出租率

二季度租金收

入（元）

2022年

半年度

2023年

半年度

2022年半年度 2023年半年度

江苏 37 39 3,662,374 2,270,864 98.27% 778,269,523

1,437,450,

967

1,540,614,

215

浙江 16 16 1,461,481 897,794 96.99% 354,059,864 712,898,421 701,334,583

安徽 12 13 1,162,560 653,249 93.30% 183,536,537 348,587,249 364,211,936

陕西 6 7 659,454 382,281 97.01% 142,086,221 233,592,905 273,756,321

山东 7 9 931,419 544,130 87.04% 133,490,687 235,251,340 245,554,159

湖南 4 4 326,034 195,398 93.21% 73,117,975 145,228,712 142,641,512

广西 5 5 455,455 274,342 93.38% 58,790,057 118,645,963 117,495,702

云南 5 6 571,450 344,744 98.96% 80,339,472 122,598,120 147,483,033

湖北 4 6 553,409 341,821 98.16% 91,574,439 130,251,584 182,424,736

江西 3 4 355,429 218,816 97.78% 64,381,204 94,886,200 125,894,022

四川 5 5 429,439 271,616 91.31% 63,394,317 124,361,815 126,733,105

吉林 2 3 346,083 197,235 89.91% 43,582,744 66,531,432 84,697,840

海南 1 1 111,582 65,531 100.00% 41,771,866 74,624,362 80,486,237

天津 3 3 288,334 171,186 94.29% 51,217,790 96,000,387 98,232,316

河北 2 3 258,369 147,565 94.24% 43,673,852 73,370,360 78,938,041

上海 2 2 119,646 88,962 93.11% 32,948,971 53,541,863 68,430,923

贵州 2 2 175,541 111,115 100.00% 27,654,517 45,970,574 51,950,270

青海 1 1 98,141 61,121 97.32% 20,589,049 40,007,237 36,263,407

内蒙

古

3 3 256,077 134,251 91.11% 17,395,496 42,363,517 36,018,699

福建 1 1 86,450 52,425 98.86% 13,959,860 25,275,019 26,897,543

辽宁 1 2 193,798 172,635 77.05% 37,321,674 36,708,276 69,619,359

河南 1 2 198,246 119,885 98.12% 30,194,170 36,149,029 57,034,912

宁夏 1 1 100,225 59,475 97.01% 20,659,080 40,575,571 37,411,794

重庆 2 5 503,520 303,197 88.65% 36,035,841 39,661,479 57,661,504

广东 1 1 90,193 54,037 98.94% 17,014,364 29,585,318 32,905,622

山西 - 2 186,268 114,087 99.27% 19,369,796 - 24,418,349

甘肃 - 1 123,752 70,334 100.00% 22,072,713 - 47,118,620

合计 127 147 13,704,729 8,318,096 95.19%

2,498,502,

079

4,404,117,

700

4,856,228,760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3年1-6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52.01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

中心的租金、 管理费、 停车场、 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2022年同期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

47.18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

4、出租率为2023年6月30日当日商业物业出租情况。

四、公司相关财务融资情况

1、2023年第二季度，公司已偿还境内外公开市场债券40.70亿元。

2、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的合联营公司权益有息负债合计为57.76亿元。

3、根据公司子公司句容新城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宜昌新城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

股东决定或者股东会决议，为拟发行的《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提供

担保。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 � � � � �编号：临2023-05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上诉状，二审暂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一审原告)。

● 涉案金额：借款本金588,500,000元及截至2022年3月9日的利息121,429,411.11

元，并支付以实欠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标准计算自2022年3月10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因本案二审暂未开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能确定，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 ）因与兴宁市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合作投资房地

产“鸿贵园开发项目” 合同纠纷一案，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2022年3月22日

收到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2-044），于2022年3

月28日收到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定于2022年4月26日上午9时开庭（详见

公司公告：临 2022-048）。鉴于被告鸿源房地产对置地公司提起了反诉，置地公司于2022

年4月12日书面请求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置地公司足够的答辩期，并对本案申请延期

开庭审理。 根据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4日发来的《传票》，本案开庭时间延

期至2022年5月7日上午9时（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2-054）。 2023年6月27日，置地公司

收到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裁定书》(2022)粤14民初100-7号及《民事

判决书》(2022)粤14民初100号（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46）。

二、案件的进展情况

2023年7月11日，公司收到置地公司发来的函件，告知其收到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送达的《民事上诉状》，上诉人兴宁市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全君、钟春香、何

柏东、何权霖、广东鸿源集团有限公司、梅州鸿源生态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梅州鸿源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不服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粤14民初100号民事判决，已向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

1.判令撤销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粤14民初100号民事判决书，

并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三、上述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因本案二审暂未开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关诉

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12日


